湟川三峡-龙潭文化生态旅游区停车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一、停车场停放服务收费标准

1.停车30分钟以内免收停车费。

2.超过30分钟后,摩托车3元/次.辆;小车(载重2吨以下(含2吨)或载客20座以下(含20座)的各种机动车)收费10元/次.辆;大车(载重2吨以上至10吨(含10吨)或载客20座以上的各种机动车)收费20元/次.辆。

3.超过免收费时间后每12小时为一次,不足12小时按一次收费,超过12小时不足24小时按2次收费,依此类推

4.执行任务的军车、警车、消防车、救护车、救灾抢险车、邮递车、环卫车、市政设施维护维修车、殡葬车等免收停车服务费。

5.根据法律、法规规定,应当免收车辆停放服务费的车辆,如残疾人随身必备的专用车辆等免收停车服务费。

6.实施收费时,在停车场入口处和交费处醒目位置,按明码标价规定公示车型分类、计费时段、收费标准、收费依据、服务承诺、监督机关及价格举报电话等有关内容,接受社会监督。

二、收费标准自2026年4月18日起执行。执行期间如省、市出合新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政策,按新政策执行。
